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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放射性核素监测和评
估技术规范》（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目前，我国有关压舱水中放射性核素监测和评估技术规

范，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尚没有制订，处于空白。国际《压

舱水管理公约》仅对部分存活水生生物含量作出了相关规定。

国内制订的相关标准有：GB 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GB/T

43330.4-2023 船舶压舱水处理系统 第 4部分：排放取样装置

和规程；GB/T 16145-2022 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

能谱分析方法；GB/T 35570-2017 海水中氚的测定 低本底液

体闪烁能谱法；HJ 61-202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815-

2016 水和生物样品灰中锶-90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HJ 1126-

2020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HY/T 235-2018 海洋环境放射性核

素监测技术规程等，以上标准均只针对压舱水中特定病原微

生物的检测，缺乏压舱水放射性核素监测和压舱水等级技术

评估类的相关标准。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安全的海洋资源离不开安全的海洋环境。在国家“海洋强

国”战略背景下，深圳向海洋发展的责任和使命不断强化。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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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支持深

圳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加强海洋环境辐射监测是

《深圳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8—2035年）》中海洋环境风

险控制的重要环节，包括建立海水放射性要素监测体系，完

善海洋环境核监测，将海洋核辐射监测纳入核应急工作体系

等内容。深圳有优良的深水港和航道，2023年深圳港全年实

现集装箱吞吐量 2988万标箱，进出口贸易相当发达。极度发

达的海运必将带来海洋生物和核污染的后果。压舱水是指在

船舶航行过程中，为保证船舶纵倾、横倾、吃水、稳定或应

力而在船上加装的水及其中的悬浮物。在远洋航行结束时将

压舱水放到一个新的位置，如果不加以管控，这些可能会造

成侵害和危害。2004年，国际海事组织(IMO)公布了《国际船

舶压舱水和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该公约是控制管理国

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以防止、减少和消除有害水生物和病

原体转移。2011年 3月日本福岛发生的 7级核事故及其后续

影响使海关环境的放射性污染成为全世界最为关心的环境问

题之一。2023年 8月 24日，日本政府无视国内外的强烈反对，

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放。核污染水对海洋生态和人类健康长

期影响尚不明确，但大批量核污染水处理技术排放期内有效

性和可靠性未经证实、过程缺乏监管情况，日本政府单方面

启动核污染水排放，给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健康带来重大风

险。韩国政府对日本福岛等地出发的船舶压舱水层层把关，

实施核辐射检测。综上所述，为了加强对国际航行船舶压舱



3

水的排放监管，建立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中放射性核素监测

和评估标准迫在眉睫。

本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中放射

性核素监测和评估标准，规范控制与管理船舶压舱水和沉积

物排放，减少核污染水对经济、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健康带来

的威胁。本标准符合深圳市“20+8”产业发展需要，属于海洋

产业、海洋环保；符合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对加快建设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综合承载力起到助益作用。

不仅可以提高城市管理能力，还可以助力生态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的实施对保障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可持续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标准在全市乃至全国均有实

施意义，具有普遍性，不属于部门内部规范，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年 4月 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深圳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年度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

任务的通知》，由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提出的

《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放射性核素监测和评估技术规范》标

准获得立项。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结合可行性和

应用实际，根据 GB/T 1.1-2020和《深圳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等要求，编制了本文件。

（二）主要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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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阶段：自标准立项之日起，起草单位成立工作

小组，通过查阅大量行业文献，开展行业调研，反复对照国

内外已有标准情况，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为标准起草打好

基础。

立项阶段：2024年 4月 8日，《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生

物放射性核素监测和评估技术规范》通过评审获得立项。

起草阶段：结合起草单位已有工作基础和经验，编写

《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生物放射性核素监测和评估技术规范》

文本初稿。又通过与放射性核素检测行业专家、高校教授、

海洋辐射监测研究所专家等多次讨论交流、征求意见，不断

完善标准文本相关内容，突出标准自身特色，形成《国际航

行船舶压舱水生物监测和评估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工作小组以书面形式广泛征求意见，乌

鲁木齐海关技术中心、汕头海关技术中心等 2家单位的专家

反馈无意见，中国海关科学研究院、海关总署标法中心、上

海海关技术中心、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大连海关技术中心、

宁波海关技术中心、烟台海关技术中心、中国辐射防护研究

院、黄埔海关技术中心、舟山海关技术中心、自然资源部第

三海洋研究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集美大学等 13家国内机

构、高校的放射性核素监测领域知名专家共形成意见 43条，

其中采纳 26条，部分采纳 2条，不采纳 13条，无意见 2条，

具体情况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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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一）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文件是按照《深圳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 GB/T 1.1-

2020的要求进行编制的，内容规定了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生

物指标监测项目、监测评估的基本方法、要求和程序规范，

包括生物指标类型、限定值、监测要求和评估程序。本文件

注重评估的科学性，力求便于后期推广应用。

（二）技术依据。

GB 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3097-19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43330.4-2023 船舶压舱水处理系统 第 4部分：排

放取样装置和规程

GB/T 16145-2022 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

分析方法

GB/T 35570-2017 海水中氚的测定 低本底液体闪烁能谱

法

HJ 61-202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815-2016 水和生物样品中锶-90的放射化学分析方法

HJ 1126-2020 水中氚的分析方法

HY/T 235-2018 海洋环境放射性核素监测技术规程

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水质准则》第四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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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h edition incorporat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addenda, 4th ed.,

1st add. and 2nd add.

（三）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

完全符合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与有关现行法

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冲突。通过查询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等国际性组织

标准发布情况，只发现《压舱水管理公约》，仅对部分存活

水生生物含量作出了相关规定。通过在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

统、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中国知网等平台查询，国

内涉及制订的相关标准只有 SN/T 1343-2003 出入境压舱水船

舶消毒规程，SN/T 1757-2006 入出境船舶压舱水卫生监测规

程，SN/T 1875-2007 入出境船舶压舱水微生物学检测规程，

GB/T 28229-2011 入出境船舶压舱水中致泻大肠埃希氏菌的检

验方法标准，GB/T 28230-2011 膜过滤法测定入出境船舶压舱

水中大肠菌群，SN/T 3564-2013 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样本采

集规程，以上标准均只针对压舱水中特定病原微生物的检测，

缺乏监测和评估类的相关标准。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的论述

（一）范围。

本部分明确了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监测项目、监测要求、

检测方法、放射性污染评估基本原则以及风险评估方法。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了文本中规范性引用的标准文件。



7

（三）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规定了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放射性核素监测和评

估技术规范相关术语和定义，包括压舱水（压载水）、放射

性核素、本底浓度等。

（四）监测要求。

包括了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项目包括了铯-137（Cs-

137）、铯-134（Cs-134）、氚（H-3)和锶-90（Sr-90）等 4种

人工放射性核素。对以上监测项目进行了方法的规定。

（五）评估程序。

评估程序包括了基本原则、风险评估方法。

基本原则：有效性，风险评估精确地衡量达到适当保护

水平所需的风险程度。透明度，对支持风险评估所建议行动

的推理和根据以及不确定区域（及其对建议可能有的影响）

都有明确的文件记录并对决策者可用。一致性，风险评估使

用一个共同的流程和方法，达成统一的高性能水平。综合性，

在评估风险和提出建议时要考虑到包括经济的、环境的、社

会的和文化的全方位的价值。风险管理，低风险情况可能存

在，但无法达到零风险。因此应通过确定每一个案例中的可

接受风险水平来进行风险管理。预防性，风险评估包含一定

程度的预防措施，使其可以在做出假设、提出建议时考虑到

信息的不确定性、不真实性和不充足性。因此，任何信息的

缺失和不确定应该被认为是潜在风险的指标。科学基础，基

于使用科学方法收集和分析得到的最佳可用信息。持续推进，

任何风险模型都应定期复查和更新以提高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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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方法：包括了压舱水中放射性核素风险安全等

级及风险评估方法。对上述评估方法进行了细化和说明。

（六）附录 A。

对参考性信息《深圳近海海域放射性核素本底参考值和

参考限值》进行说明。

（七）参考文献。

本部分列出了本文件内容中参考的主要标准文献目录。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该标准发布实施后，利用官网、媒体、各项交流活

动，在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监管单位、检测机构及船舶企业

中进行广泛宣传及推广应用，实现国际航行船舶压舱水可监

控可管理，这将大大降低船舶通航带来的核迁移风险和生态

扩散或富集风险，对于保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安

全具有重大社会效益。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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